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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我省立法确立“公交优先”
新建小区应建公交站点，“黑出租”最低罚3000元

本报济南 11 月 28 日讯(见

习记者 李钢) 28 日，“全国

重点大学中文发展论坛第 12

次会议”在山东大学举行，来自

全国 18 所重点大学的文学院

院长(中文系主任)就新形势下

中文系的课程建设问题进行了

研讨。参加会议的山东大学文
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李鲁

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将
对中文“闻一多班”进行“泰山

学堂”式改革，以便更好地承担

中文专业拔尖学生的培养任

务。

李鲁宁副院长介绍，“国家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

划”目前主要以数、理、化等五
门理科专业为主，中文专业未
能入选新组建的承担拔尖学生

培养任务的“泰山学堂”。为了

加强对中文专业拔尖学生的培

养，山大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以“中文基地班”为依托，进行

了积极的改革。

李鲁宁说，山大中文基地

班是首批入选国家文科人才培

养和科学研究基地的学科点之

一。自去年10月份起，学院规定

给基地班本科三年级的学生配

备导师，在导师制成熟后将向

低年级推广。

山大中文基地班也进行

了招生改革。自2010年以来，

中文基地班招生人数由50人

减为30人，并改进了选拔淘汰

机制。

与“泰山学堂”相同，基

地班学生的课程设置、教学

方法都有别于普通班。“基地

班的课程将主要以学术为导

向，实行双语教学”。基地班

的学生将有超过80%的学生

被保送为研究生，继续其学

术生涯。

李鲁宁介绍，为了提升基

地班的影响，经过多方努力，今
年5月份，基地班取得了“闻一

多班”的冠名权。

山大“闻一多班”

将“泰山学堂”化
山大采取措施培养拔尖中文学术人才

本报济南 11 月 28 日讯(记

者 李文鹏) 28日，记者从省

人大常委会了解到，《山东省道

路运输条例》已经省人大常委会

审议通过，将于明年3月1日起

施行。该条例明确支持城市公共

交通优先发展，票价低于正常运

营成本的，城市人民政府将予以
补贴。

公交与

新建小区同步

在城市公共交通客运方面，

条例集中体现了“公交优先”的

原则，明确规定，

政府应在财政

政策、资金安排、城市规划、用地

保障、设施建设、交通管理等方

面支持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

鼓励公众选择城市公共交通出

行。

新建、改建、扩建居民小

区、城市道路和大型公共活动

场所等工程项目，应将公共汽
(电)车停车场、中途停靠站、首

末站等城市公共交通设施作为
配套建设的内容，同步设计、

同步建设、同步竣工、同步交
付使用。

根据条例，政府应根据运营

成本等因素确定城市公共交通

票价；票价低于正常运营成本

的，政府应给予补贴。

严厉打击

“黑出租”

在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方面，

条例规定，确定新增出租汽车运

力，应召开听证会，听取有关方

面的意见。对新增出租汽车运力

指标的投放，也应采取公开招标

的方式依法进行。

条例还对“的哥”、“的姐”的

上岗标准作出要求。出租汽车驾

驶员应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

证，并有两年以上安全驾驶经

历；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身体

健康，无职业禁忌症；有营运地

常住户口或者居住证明。具备这

些条件，经相关部门考试合格，

“的哥”、“的姐”才能上岗。

同时，条例还对“黑出租”

进行严厉打击。如果出租汽车

客运经营者使用无车辆营运证

的车辆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

营，将被处3000元以上1万元

以下罚款。

驾校违规

可吊销资质

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的管

理，也是条例的重要内容之

一。条例规定，机动车驾驶员

培训单位不得采取异地培

训、恶意压价、欺骗学员

等不正当手段开展培训活动，

不得允许非本单位的教练车辆

以其名义进行机动车驾驶员培

训活动。

违反规定的将被处3000元

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

将被吊销经营许可证或核减相

应的经营范围。

另外，对于班车、包车和

旅游客运经营者无正当理由拒

载旅客，或在城区内的车站以
外上下旅客、装卸行包等情

况，条例也明确禁止，并规定

将对这些行为处以1000元以

上3000元以下罚款，并

没收违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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